附件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9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研究生资格确认公告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下达2019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计划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教民厅〔2018〕2号）精神和相关规定，为方便我区考生做好资格确认工作，现将2019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计划研究生招生计划（以下简称骨干计划）有关条件及要求通告如下： 　　
一、报考条件 　　
（一）人员范围
1．新疆籍少数民族考生(包括区内外高校应届、往届毕业生)； 
2．新疆籍或在新疆工作3年以上且报名时仍在疆工作的汉族在职人员考生（2019届应届非在职汉族考生不得报考）；
3．兵团户籍或兵团生源考生到兵团教育局办理资格确认。
（二）学业要求
1．报考硕士研究生的应届毕业生，须当年（2019年9月1日前）毕业可取得本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往届、在职考生必须已取得本科（同等学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或符合国家规定的报考条件。
2．报考博士研究生的应届毕业生，须当年（2019年9月1日前）毕业可取得硕士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往届、在职考生必须已取得硕士（同等学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或国家规定的报考条件。
3．关于其他学业水平条件（如高职高专毕业生）、部分特殊专业报考要求，详见《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附件1）。
二、材料要求 
(一)报考硕士研究生必须提供如下材料
1.考生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正、反面复印在一张A4纸)。
2.在校应届本科毕业生须提供学生证复印件一份（本人信息页和注册签章页在一张A4纸）。没有学生证的考生提供学校出具的有效的在读证明原件一份。
3.考生本人新疆常住户口簿中的本人页的复印件一份。如考生本人户口已经迁入到就读大学的，由该大学保卫部门(户籍管理部门)提供盖章的新疆生源地户籍证明一份。身份证系新疆辖区内公安局发放或身份证号以“65”开头的考生可不提供户口复印件和生源地户籍证明。
4.考生登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网上服务平台（网址:http://124.117.230.240：8095，也可通过自治区教育厅官网链接点击前往）下载打印《报考2019年骨干计划硕士/博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一式4份（附件3、4），打印后签名并贴上1寸彩色照片（底色不限）。
5. 在职考生(含临时聘用人员)，其单位须在上述《报考2019年骨干计划硕士/博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附件3、4）的“单位意见”栏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法人)公章。新疆区内高校正式在编人员，须盖该校人事处公章;中小学校正式在编的人员，须盖县级以上(含县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公章。在职签订单位聘用劳动合同的人员(含临时聘用人员)，须聘用单位在“单位意见”栏签署意见，并盖单位(法人)公章。临时借调人员，须盖原单位组织人事主管部门公章。
6.已经毕业且获得国家承认学历、学位的本科生(含同等学力)，必须还提供其“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等复印件各一份。“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原件遗失的考生须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在线验证学历，并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在国外获得学历、学位的考生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认证报告。
 (二)报考博士研究生必须提供如下材料

1.凡符合报考博士研究生条件的应届、往届、在职人员，其所提交的审核材料，与报考硕士研究生应届、往届、在职人员的要求相同。
2.报考博士研究生的考生依据自己实际情况，可以同时报考两所大学，每一所大学需要单独提交《报考2019年骨干计划博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附件3）4份。考生须一次性交齐上述所有材料(含同时报考2所大学的材料)，不重复进行资格审查确认。
（三）报考硕（博）士研究生的汉族考生

除（一）（二）材料外，另须提供“在新疆工作3年以上，且报名时仍在新疆工作”的证明（附件10）（加盖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公章）或近3年在疆连续三年缴纳社保的证明。
三、资格确认工作安排
（一）办理时间
硕士研究生资格确认时间为：2018年10月10日—10月30日，工作日10:30——19:30。
博士研究生资格确认时间自11月份开始办理，上述时间段内不予办理。
（二）办理地点
骨干计划研究生现场资格确认办理地点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胜利路229号，自治区教育厅前楼101室。请办理资格确认的人员携带二代身份证，自觉配合安检和证件查验，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管理。
具体安排

    所有类型的考生先登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网上服务平台（网址:http://124.117.230.240:8095）注册、填报信息、下载打印《报考2019年骨干计划硕士/博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后，再按照以下要求完成现场资格确认：
1．疆内高校2019届应届毕业生：由就读高校的学生管理部门统一收集本校考生的材料，填写汇总表（见附件11）（加盖学校学生主管部门公章），安排专人到自治区教育厅统一办理。现场不受理该类考生个人的资格确认申请。
2．定向新疆公共管理人才培养计划的考生：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一组织审核并出具报考名单，我厅高等教育处统一办理。现场不受理该类考生个人的资格确认申请。
3．疆内各高等学校在职考生：由各学校统一收集本校在职考生的材料，填写汇总表（见附件11）（加盖学校人事部门公章），安排专人到自治区教育厅统一办理。现场不受理该类考生个人的资格确认申请。
4．其他考生：按上述材料审核的要求，由考生本人到自治区教育厅指定地点现场办理资格确认。外地考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办，代办人须持考生本人亲笔签名的委托函，考生、代办人双方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相关材料。不受理快递或邮寄的材料。
四、领取校验码
通过资格确认的考生将获得校验码，此码是考生网上报名时作为骨干计划考生资格的唯一标识。博士研究生报考不需要校验码。校验码只发放一次，因个人原因导致校验码作废者，不再重新发放。考生未按要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网上服务平台注册、填报信息，将无法获取校验码。具体领取方式如下：
（一）在内地省市考点参加考试的考生：在内地高校就读的新疆籍考生必须在就读高校所在地参加考试。考生通过自治区教育厅资格确认后，凭着加盖公章的考生登记表到报考所在地的省级教育考试部门领取校验码。（具体政策请咨询报考所在地的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二）在疆内考点参加考试的新疆籍考生：考生通过自治区教育厅资格确认后，领取校验码。
（三）在疆内考点参加考试的其他省市生源考生：通过户籍所在地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的资格确认后，凭加盖公章的考生登记表到自治区教育厅资格确认点获取校验码。
五、注意事项 　　
（一）骨干计划是国家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项特殊人才培养计划。报考人员在选择高校及专业时，应充分考虑地方人才需求实际。我区鼓励各类人员报考理、工、农、医、金融等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专业;文史类以公共管理、教育等专业为主。　
（二）2019年骨干计划面向新疆招收硕士587名（含定向新疆公共管理人才培养计划200名），硕（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等信息由各招生学校负责，请考生在选择学校及专业时认真参阅，如有疑问，请向各招生学校招生主管部门咨询。具体见《2019年骨干计划名额分配表》(附件2)。

（三）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5所高校承担定向新疆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任务，每校40人。上述高校面向新疆不再招收其他类型、其他专业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生。
（四）考生在填写《2019年骨干计划硕士/博士研究生登记表》(附件3、4)的“报考专业”栏时，应写明具体专业。如：选择理学(07)门类时，应写明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具体学科专业;选择经济学(02)门类时，应写明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等具体学科专业;选择管理学(12)门类时，应写明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等具体学科专业。凡需细化到二、三级学科及报考专业学位的，可向报考学校咨询或登录该校网站查询招生简章。
（五）资格确认取得校验码后，请考生登录“研招网”在“网报公告”栏目中认真阅读相应报考点所在省份发布的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公告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研招网”上完成网上报名。网上填报请核对各项信息，填好报考点、校验码，确保准确、无误后提交。网上填报的姓名、身份证号、报考单位和报考专业等信息，必须与考生登记表上的信息保持一致。否则，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考生自行承担。
（六）考生取得拟录取资格，签订《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博士研究生(在职、非在职考生)定向协议书》(附件5-8)时，应由拟录取学校先行签字盖章之后，考生携带《报考2019年骨干计划硕士/博士研究生登记表》，到自治区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审核办理。凡录取专业与原报考专业不符的不予办理。 　　
（七）根据教育部规定，骨干计划研究生招生计划硕、博士毕业生不允许违约。骨干计划学生毕业后，必须履行协议回新疆和原单位就业，不得违约。非在职考生就业实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有关政策规定，请考生详细参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下达2019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参见教育部民族教育司网页)及《骨干计划硕士/博士研究生定向协议书（格式）》(附件5-8)。
联系人：

自治区教育厅：马合沙提·木沙别克，0991-7606226
  自治区人社厅公务员局：常继贵，0991-3689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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